
彰化縣政府補助所屬學校及民間團體參與國際競
賽交流作業原則

名稱 說明

彰化縣政府補助所屬學校及民間團體參與國
際競賽交流作業原則

本作業原則之名稱。

規定 說明

一、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
彰化縣(以下簡稱本縣)所屬學校及民
間團體走向國際，提升國際競爭力，
並建立公平、透明之補助標準，特訂
定本作業原則。

明定本作業原則之訂定宗旨，旨在鼓勵
走向國際、提升競爭力，並建立公平透
明之補助機制。

二、補助對象與資格：須符合以下資格條
件，並檢附證明文件：

  (一) 體育類競賽：

1. 補助對象：

(1)本縣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

(2)本縣體育會及所屬各單項委員
會。

2.補助資格：

(1)出國參與各項國際競賽者，應
經教育或體育之中央主管機關
核備、授權或徵召，並應檢附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或官
方賽事公告文件，以資證明。

(2)須檢附「國家代表隊資格證
書」影本等佐證文件。

(3)代表學校之學生，應具該校正
式學籍；代表本縣之社會人
士，應於本縣設有戶籍，且設
籍期間達一年以上。

(4)其他具有特殊優良之體育賽事
表現，且績效卓著，足以提升
本府形象者，亦得納入之，不
受前述各款之限制。

  (二) 藝術類競賽

1. 補助對象：本縣公私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

2. 補助資格：

(1)經國外政府機關或團體邀
請，赴國外參加藝術類競賽

明確規範體育類、藝術類競賽及國際交
流之補助對象類別，並詳列應具備之核
備函、學籍或設籍等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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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音樂、舞蹈、戲劇等）
者。

(2) 代表學校之學生，應具該校
正式學籍。

(3)同一學校兩年內不重複補
助。

(三) 國際交流。

1. 補助對象：本縣公私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

2. 補助資格：符合國中學生國際
教育見學或高中學生遊學營計
畫者。

三、補助分類與標準：如附表。 依競賽類別及前往地區（亞洲或非亞洲
地區）分級定額補助，並明定團隊補助
上限及特殊身分（如低收入戶）之保障
措施。

四、申請與審查程序：
(一) 申請時間：活動前三個月提出申請

為原則。
(二)審查機制：書面審查為原則，必要

時由本府教育處組成「國際競賽交
流審議小組」審查。

(三)應備文件：檢核表(附件 1)、申請計
畫書（含行程、預計效益）(附件
2)、經費概算表(附件 3)、參賽證明
或邀請函。

規定申請之作業時程（執行前三個
月）、組成審議小組之機制，以及提出
申請時應備之計畫書與相關證明文件。

五、經費核銷與成果回饋：
(一) 核銷時限：獲補助單位應於返國

後一個月內，檢附領據、收支結
算表及原始憑證，報請本府辦理
核銷。

(二)成果回饋：
1. 獲補助單位須於核銷時提交成
果報告（含文件、圖片或影
片）(附件 4)，成果報告無償授
權本府為業務推動使用，本府
並得分享於相關網站。

2.義務推廣：獲補助單位應配合
出席本府所辦理之國際教育分
享會或相關推廣活動至少一
次。

規範核銷期限與程序，並明定受補助者
繳交成果報告及參與本府教育分享活動
之回饋義務。

六、管制與限制：
(一 )同一活動已獲得中央部會補助

者，不得重複向本府申請同項目
經費。

(二)經獲補助之申請案，應依計畫內

明確禁止重複申領政府補助，並訂定虛
報、浮報經費時之撤銷補助與停止申請
處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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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確實執行，如因出國計畫時間
變更或因故無法履行，應即函報
本府核准後始可辦理。

(三)申請資料如有虛報、浮報，除繳
回補助款外，自撤銷處分確送達
日起兩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七、本作業原則未盡事宜，依彰化縣政府
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對民間團體之補
（捐）助經費作業要點、彰化縣政府
補助各機關學校團體參加及辦理各項
體育活動要點或相關法規範辦理。

本原則未規範之事項，應回歸適用本府
對民間團體及體育活動之現行補捐助作
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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